
株洲市公安局2018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

株洲市公安局的主要职能有：处置重大刑事犯罪案件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侦办经济犯罪案件；防范处置邪教、非法宗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街面治安巡逻，预防和制止街面犯罪；组织指导出境、入境和外国人在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管理；网络的安全保卫；开展禁毒、缉毒；对恐怖活动的防范侦查；依法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枪支弹药、危险爆炸物品、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等。
二、部门收支概况
2018年部门预算收支编报范围包括市局下设的27个部门(含监管场所、警官培训学校)及6个城市公安分局。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归口管理的监管中心“三所合一”建设项目、“智慧城市”电子眼建设项目等专项经费。

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63825.58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63825.58万元。 (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
（二）支出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63825.58万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54999.2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801.78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024.56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52291.26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

2、项目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1534.32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预算收支增减变化说明： 2018年预算收支较上年增长9400.31万元。主要是工资调标、政绩考核奖提标、新增综治奖、新增协辅警经费、羁押人员给养费提标等原因造成人员经费、运转经费、项目经费增加。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4833.76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755.94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新增协辅警经费、反恐经费。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23707.19万元。包含监管中心“三所合一”建设项目6000万元、“智慧城市”电子眼建设项目2878.98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说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办公业务用房121129.75平方米；车辆37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6辆；单位价值200万以上大型设备   16套。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更换）购置车辆38辆，预算安排购置价值200万以上大型设备5套。
（六）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监管中心“三所合一”一期工程是新建看守所、拘留所和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各功能用房，以及为项目配套的变配电、给排水及道路、绿化、围墙等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总投资3.51个亿。从2017年5月开始监管中心“三所合一”主体工程建设，2018年度建设目标是主体工程继续施工，本年度完成至总量的９０%，场外道路、管网、绿化等附属工程启动招标，本年度完成总量的30%。项目建成后将增强和改善公安机关服务社会的硬件设施，提高办公效率及侦查破案能力，保障在押人员和看管人员的安全。 
“智慧城市”电子眼建设及联网项目，是通过搭建市政府整合联网平台，建立市政府视频专网，实现对重点单位、行业场所、公共聚集场所、治安复杂场所、交通要道的立体监控和全覆盖。2018年建设目标一是完成视云实战平台、视频侦查作战平台、车辆缉查管控平台、运维管理平台的建设；二是完成电子眼一期项目新建点4300个摄像机、10个点面复合、35个卡口的安装调试，累计完成改造1316个，联网社会单位712家、联网小区184个，目前平台摄像机数已达16000余个；三是完成12个政府平台、社会资源平台、4G巡逻车调度平台、无线图传平台、警务综合信息平台等30余个平台的对接，实现过车数据、案件信息等数据的全面共享。提高政府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全面发挥履行政府应急指挥服务职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七）“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14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320万元（含公务接待费，办案、维稳、处突等执勤执法加班用餐）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80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20万元。另会议费60万元、培训费120万元。
2018年我局“三公”经费预算与去年持平。主要是我局近几年来认真执行自中央、省市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逐步实现了“三公”经费管理的规范化。

　　
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 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通常所指的“财政收入”，按照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预算法》，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地方收入、上划中央收入、上划省级收入三部分构成。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5.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6.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7. “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8.机关运行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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